
关于认真做好我校 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

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激励我校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并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

到全面发展，根据湖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关于开展 2017-2018 学年国

家奖学金初评的通知》的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将我校做好国家奖

学金评审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对象

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

二、基本条件

申请国家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籍在校生，符合以下

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3、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特

别突出。

其中：

1、专升本学生进入本科阶段第 2 年起才具备申请资格；

2、五年制专科（中专大专连读）学生只有入学第 5年具备申请资格；

3、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等特殊学制学生原则上从入学第 6 年起不再

具备申请资格

三、奖励标准和名额分配

国家奖学金额度为每人每年8000元，本次奖励总名额为37名。其中黄冈师范

学院学籍本科生35名，专科生2名；鄂东职业技术学院学籍学生无名额。

各学院要按分配的名额等额进行评审推荐，名额分配见附表 4。



四、评审标准

根据教财厅函〔2010〕16 号文件规定：“学生学习成绩优异的量化标准

是学习成绩排名在评选范围内位于前 10%，且没有不及格科目。实行综合考

评成绩排名制度的学院，如将综合考评成绩作为国家奖学金考核指标，学

生的综合考评成绩排名也必须在评选范围内位于前 10%”。

如果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中的任何一项没有进入

前 10%，但均在前 30%以内，那么该生只有在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的情况

下，才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否则不具备申请资格。该类学生需要按照“教

财厅函〔2010〕16 号”文件的规定，向教育部提交详细的证明材料。

如果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中的任何一项没有达到

前 30%，则不具备申请国家奖学金的资格。

五、评定程序和时间安排

1、评定程序：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向本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由各学院初

审、公示、确定初审名单，并填写附件 1、附件2、附件3上报学工部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审核；最后由学校国家奖学金评审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公示、

确定。

2、时间安排：

9 月 17 日—9 月 27 日为各学院宣传、摸底、初审阶段；

9 月 28 日—10 月 9 日为各学院公示、上报获奖者名单阶段；

10月10日—10月18日为学校国家奖学金评审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公示和确定名单阶段，同时向省教育厅上报我校初审合格学生名单。

五、有关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学院要成立由党总支书记为组长、院长、

党总支副书记为副组长，政治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代表参加的院系评审

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此次评审推荐工作的领导、组织、教育、管

理和评定工作。评审工作方案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实

施办法。在评审推荐过程中，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要建立“谁经办、谁负责”、“谁违规、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和

责任追究制。严禁各种不正之风，实行公示制，增加透明度，自觉接受广



大师生员工的监督。

2、严格要求，加强监督。此次评审推荐的获奖学生必须是各学院在德、

智、体、美等方面特别优秀的学生；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的学生

在一年内出现违反校纪校规、生活铺张浪费、考试考查中有补考科目或舞

弊行为，将追回已奖励的款项，并取消其下一次受奖励的资格。

3、材料规范，报送及时。各学院要按照规定的评定程序和时间要求整

理材料，并按附件 1《（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打印稿，

正反打印，每人两份）和附件 2《2017-2018 学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国家

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和附件 3《国家奖学金审查表》的格式要求

向学工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报送纸质和电子文档各一份。同时还要按照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本专科国家奖学金--导入模板》的格式要求

采集填写相关信息，于 11 月 30 日前上报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一将有

关信息导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中。

请严格按照申请表所附填表说明填写，填表时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学习情况：同一个学生原则上成绩排名和综合排名范围（即分母）应该

一致，不同学生但同年级、同专业的成绩排名和综合排名范围（即分母）应该一致。

（2）“院系意见”栏需详细填写审查意见，不得只填写“同意”等过于简单的

审查意见，要对学生情况进行简单介绍。

（3）大学期间主要获奖情况，填写校级以上（含校级）主要的、重点的获奖

情况。

（4）“学生申请”到“学校意见”时间落款间隔不少于7个工作日。

1、附件 1《2017-2018 学年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2、附件 2《2017-2018 学年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

初审名单表》

3、附件 3《国家奖学金审查表》

4、附件 4《名额分配表》

5、附件 5《国家奖学金报送材料审查要点》

6、附件 6《本专科国家奖学金--导入模板》



黄冈师范学院学工部

二 0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